

展会主题：树立展会品牌·促进交流合作·推动行业发展
第三届2008上海国际专用汽车暨零部件展览会

参展邀请函

地    点：上海汽车会展中心

日    期：2008年10月28日—10月30日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
上海国际汽车城东浩会展中心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用车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专用车分会
 汉阳专用汽车研究所
           上海玖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日新出版株式会社
媒体支持单位：中国汽车报

《专用汽车》杂志

《商用汽车》杂志
《货运车辆》杂志

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

中国专用汽车网
《New Truck》杂志

我国专用汽车行业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具有一定的规模，目前专用汽车产量占载货车总产量的40%左右，其中重型专用汽车产量占重型载货车产量比重超过70%，已成为我国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五期间”，在中国市场经济稳步、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专用汽车行业得到质的飞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汽车市场的繁荣发展，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近年来国际汽车行业纷纷加快与中国汽车行业的合作步伐，频频通过相关汽车展会展示自己的新技术、新工艺，利用展览平台寻求国际合作；同时国内广大汽车生产企业逐渐认识到，通过展会展示企业形象、宣传企业产品、寻求合作商机、扩大用户的认可与信任，是现代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用车分会等单位承办的，代表国际水平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专用汽车行业展会，给广大的国内外汽车生产企业、专用汽车生产企业、专用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等相关单位提供了目前中国最好的展览平台，由其承办的2004届、2006届专用汽车行业展会，其规模、影响力、专业观众数量、展会档次等，在同类展会中堪称中国之最，已成为行业公认的品牌展会。

2006届展会数据：

参展企业：146家
展区面积：27000平方米

整车展品：138辆

专业观众：35000人次（其中来自欧、美、日、中东、东南亚、非洲、港澳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外宾前来参展或观摩，日本派出近200人的参观团来观摩本届展会）
为办大办强本展会，为中国专用汽车行业提供最大、最好、最专业的展览和交流平台，我会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利用各种优势资源，每两年举办一届，坚持把本展会发展成亚洲最大，世界知名的综合性专业展会。为此，展会组委会决定第三届2008国际专用汽车暨零部件展览会仍在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上海嘉定国际汽车城内举办。
上海汽车会展中心坐落于上海国际汽车城核心区——汽车城博览公园内。博览公园是通过汽车文化展示和汽车休闲旅游等形式，面向全世界的汽车经销商和普通消费者，是集旅游、文化、休闲、商贸和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汽车博览园区。上海汽车会展中心由德国著名建筑设计公司IFB提供总体设计的一座现代化会展中心，中心以“自然环境和运动”的相互关系为设计理念，集展览、展示、会议、商务、广告、餐饮等各种服务为一体，是世界知名的展览馆之一。
本届展览会预计展出面积将达到：

参展企业：200家

展区面积：35000平方米

整车展品：200辆

专业观众：50000人次

展会期间将同时举办中国专用汽车年会及高层论坛等系列会议，我们诚挚邀请国内外专用车生产企业、零部件以及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积极参展。请各参展企业认真填写参展申请表，并于2008年8月30日前寄至我会。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沌阳大道318号     
邮编：430056
国内招商：王焕民   电话：13807161940   027-84298095
          左五洲   电话：13507176375   027-84298083
李  军   电话：13367245040   027-84298032  
传  真：027-84298075
邮  箱：Lj810215@163.com
国际招商：王  维   电话 ：13647200727   0086-27-84298032
 传  真：0086-27-84298075
邮  箱：Wangwei@catarc.ac.cn
查询网址：http：//www.hyspv.com.cn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用车分会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专用车分会

二OO七年八月十八日

附件：第三届2008上海国际专用汽车暨零部件展览会

表一：参展申请表

表二：展品清单
附件

2008上海国际专用汽车暨零部件展览会

1、 展品范围

1、 国内外各种专用汽车（含底盘）、牵引车、半挂车、自卸车、厢式车、罐式车、特种车、起重举升车、工程机械等。车辆展品涉及行业范围：石油、化工、城建、市政、环卫、运输、物流、卫生医疗、银行、服务、军工、公安、消防等行业。
2、 各种专用汽车上装零部件、专用装置、工业设备等。

3、 相关科技项目、专利成果等。
4、 相关科技杂志、期刊等。

2、 观众组织

1、专业观众组织

为保证展会的实效性，组委会将倾力组织国内外旅游集团公司、货运公司、运输企业、城建部门、环卫部门、物流运输公司、公路建设工程公司、市政建设部门、建筑工程及施工单位和重点工程负责人、水泥运输单位、搅拌站、石油及化工产品运输单位、公安、消防、邮电、医院、银行、电信、铁路、轨道交通、港口码头、航空及机场管理部门、大专院校、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零部件、维修检测设备进出口贸易商、产品代理商、经销商等部门的专业观众参观本展会。

2、官方邀请

由各主承办单位印发展会请柬，邀请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交通部、认监委、行业专家、学者以及东南亚、中东、欧洲、美国、日本、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同仁参观。

3、宣传策划
印发大量邀请函、请柬、参观券、礼品袋、海报等宣传品，发往海内外各级观众；利用相关媒体及中央电视台进行强大的广告宣传。
3、 参展费用

	类别
	国内单位价格
	国外单位价格（美金）

	9㎡标准展位（3×3）
	RMB7000元/个
	USD2400美元/个

	室内光地36㎡起租
	RMB600元/㎡  
	USD200美元/㎡

	室外光地50㎡起租
	RMB400元/㎡
	USD140美元/㎡


会刊广告及会场广告
	项 目
	价  格
	项 目
	价  格
	项 目
	价  格

	封 面
	RMB15000元
或USD5000美元
	彩色跨版
	RMB8000元
或USD2700美元
	门 票
	RMB20000元或USD6700美元/2万张

	封 底
	RMB10000元
或USD3400美元
	彩色内页
	RMB5000元
或USD1700美元
	纸袋
	RMB50000元 或 USD16700美元/2万个

	封 二
	RMB8000元
或USD2700美元
	黑白内页
	RMB3000元
或USD1000美元
	请柬
	RMB10000元 或USD3400美元/1万张

	封 三
	RMB6000元
或USD1700美元
	气球条幅
	RMB10000元
或USD3400美元/个
	彩 虹 门
	RMB10000元或 USD3400美元/ 个

	年会及高层论坛注册会
	RMB 2000元或USD670美元/人（含资料费、食宿费等）


1、 标准展位采用国际标准展架、三面围板、中英文楣板、地毯、两支日光灯、一张咨询台、两把椅子、一个标准电源插座。每个标准展位自配两名工作人员。

2、 馆内外非标准展位

由参展单位自行设计或委托设计、装修。每10㎡自配两名工作人员。

4、 申请参展程序和付款

1、 欲参展单位，请认真填写申请表（表一）和展品清单（表二），申请截止日期2008年8月30日，各参展单位随申请表寄送产品样本或说明书二份。

2、 承办单位收到参展单位申请表汇总后，由承办单位核发参展确认书，确认场地、展台号、参展费用及付款事项，发放参展手册等有关资料。

3、 参展单位收到承办单位的参展确认书后，按要求将有关费用汇至指定银行，并按分配的展地进行展台设计和各项准备工作。

4、 申请参展注意事项

⑴凡以部门、企业集团、集团公司、联营公司组织展团参加单位，统一由展团组织单位进行展团内各项组织工作；

⑵凡申请非标准展台的单位，报名时应提供所需场地几何尺寸，供承办单位分配场地时参考。

5、 研讨会

展览会期间将组织技术交流研讨会，各参展单位可根据需要，申请举办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交流研讨会，欲申请单位可先与承办方联系，研讨会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表一

第三届2008上海国际专用汽车暨零部件展览会

参展申请表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通讯地址
	中文
	

	
	英文
	

	联系人
	
	电话
	

	邮编
	
	传真
	

	企业主导产品

（中英文）
	

	申请展览面积：

1、室内标准展台：3×3（㎡）             个，每个7000元；

2、室内光地（36㎡起租）：                ㎡，每平方米600元；

3、室外光地（50㎡起租）：                ㎡，每平方米400元；

非标准展台将⑴自行设计，制作安装；

⑵委托                进行设计、制作安装；

⑶预计用电量             ；

参展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参展单位盖章：                       
200   年  月  日


表二

第三届2008上海国际专用汽车暨零部件展览会
展品清单

	序号
	展品名称
	规格、型号
	体积

（长×宽×高）
	件数

	
	
	
	
	

	
	
	
	
	

	
	
	
	
	

	
	
	
	
	

	
	
	
	
	

	
	
	
	
	

	
	
	
	
	

	
	
	
	
	

	
	
	
	
	

	
	
	
	
	

	
	
	
	
	

	
	
	
	
	

	
	
	
	
	

	
	
	
	
	


